 人保财险广东梅州市分公司饭堂食材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   84   万元
2、 采购内容描述
采购分公司饭堂食材，食材内容主要包括：蔬菜类、鲜肉类、鱼类、家禽、蛋类、豆制品类、水果类、海鲜类、干货类、大米、食用油、面粉等。
三、技术及质量要求
（一）交货时间及交货地点的要求。
1.交货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路45号采购人指定地点（位置）
2.送货时间要求：采购人一般于当天18:00前通知中标人采购计划，中标人按采购计划于次日早上7：30将食材送达。若因季节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配送的，需于接到采购人采购计划后2小时内反馈，经采购人同意后可取消或调换其他品种。
3.如需紧急采购配送服务，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紧急通知必须做到无分食材品种和数量最晚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将食材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二）质量标准
1. 禁止供应有毒、有害、腐烂变质、酸败、霉变、生虫、 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2. 禁止供应无检验合格证的畜禽类食品。
3. 禁止供应超过食品保质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标签 规定的定型包装食品、“三无”产品（无生产厂名、厂址、 生产日期和保质日期的产品）。
4. 禁止供应无有效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者供应的食品。必要时甲方可以索取乙方食材生产商的“三证”复印件（卫生许可证、 营业执照、全国工业食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检验检疫合格报告。
5. 供应进口食品的，应提前一日告知我方并提供口岸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和中英文对照标识。
6、供应商提供的所以食材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国家、权威机构规定。
四、其他要求
（一）报价结算要求
1、结算价=当期市场基准价*折扣率，数量以实际数量（经食堂验收合格的食品数量）为准。
2、当期市场基准价默认为中标供应商线下门店同品当日实际交易结算单价；若供应商无线下门店则参考本地区的同期市场价格(同期市场价格，以百花洲市场为参考样本，随机取其中三家同品价格求平均数为本地区的同期市场价格),做到随行就市。
3、如遇突发情况或市场价格上下浮动过大，不可遇见的因素造成的个别品种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成交供应商应事先书面通知采购人，在采购人确认后方可调整。
4、如采购人对个别食材食品的材质有特殊要求的，成交供应商根据食材食品的加工情况、原材料损耗情况、市场实际情况等各因素对该食材进行报价，经采购人饭堂管理小组调研确定后，以经确认后的食材食品的价格作为基准。
    5、若合同供应期间甲方发现乙方存在故意抬高价格以弥补高折扣率带来的差价情况，甲方有权利无条件随时解除合同，产生的后果由乙方一方全部承担。
（二）交付验收要求
1.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所供商品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包装类食材必须符合国家规范，采购的食材包装上必须使用原产地标识，应注明：食材名称、制造商或生产商名称和地址、重量，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产品合格证、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或SC认证）等，并可进行溯源追溯。来源应当是受到政府部门监管的流通市场或具有相关资质的厂家生产，严禁收购非标准产品供应。验收须满足行业标准和感官标准。
2. 双方在到货现场进行验收。采购人对食材进行验收，对品种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食材，中标人必须无条件退货、换货、补货。换货、补货需在60分钟内将符合要求的食材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否则，采购人有权自行在任意超市采购，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验收时双方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
3、验收单据食材价格不得超过供应商线下门店单品价格的0.5%
（三）食材供应配送要求
1.食材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仓，包括厢底、厢面和厢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材应保持对应的合理的温度，特别是冷冻、冰鲜食材必须使用专用载具运输，全程保持合理的冷冻、冰鲜温度。（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2.食材应小心轻卸，严防机械损伤，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材的交叉污染。（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3.中标人必须使用专用的配送车，并安排足够的配送人员、相应要求的砍切和宰杀、清洗和去头去皮处理人员及工具。配送人员、砍切和宰杀、清洗和去头去皮等处理人员需要相对固定，如变更人员应提前告知采购人，提供与中标人签署的有效合同或中标人为其购买的社保记录。每次进入采购人管辖区域均需正确佩戴口罩帽子，出具有效的健康证，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其进入，由此造成中标人无法正常配送食材到采购人指定地点（位置）的，视为中标人严重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4.中标人保证配送食材品种和规格与采购人通知的一致，数量误差小于10%，最终以采购人的实际验货为准，中标人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bookmark: _GoBack]四、验收/考核标准及付款安排
（一）考核标准
采购人每月对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实行扣分制，即基础分100分，在此基础上出现各种违规行为（详见扣分标准）扣减一定分值，每月得分将作为货物供应质量的重要依据。
1、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扣分标准

	配送管理
	送货时间
	非不可抗力情况下，每延误15分钟扣1分

	
	供应品种
	未按照采购人要求的品种供应，每个品种/次扣2分

	
	供应数量
	未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数量供应，每不足10%扣 1 分

	
	服务能力
	未按采购人要求加工的，每次扣3分

	
	服务态度
	运送人员野蛮装运或无正当理由与采购人员争执，每次扣2 分

	
	单据情况
	送货单据打印不齐全、不清晰，每次扣2 分

	质量管理
	日常质量
	送货质量不符合要求，每个品种/次扣 2 分

	
	一般事故
	食材检验不合格，每次扣20分

	
	严重事故
	引起食物中毒，每次扣50分

	
	检验票据
	检验票据、出厂证明、合格证等不齐全，每项扣2分

	科学管理
	渠道管理
	包装类食材无法进行溯源追溯的，每次扣5分。

	
	安全清洁
	运输工具、贮物框箱不符合要求或未清洁消毒，每次扣1分

	
	联系沟通
	发生特殊情况未能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协调解决，每次扣1 分

	
	整改情况
	对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未及时实施或不到位，每次扣2分


注：因品种数量不符、日常质量不符合要求和包装类食材无法进行溯源追溯，中标人按要求补、换货的，每个自然月累计出现前3日（次）不进行扣分；不按要求补、换货或累计出现超过3日（次）的，按扣分标准进行扣分。
（二）付款安排
本项目货款根据实际供应的货物数量情况及考核处理办法按月结算。乙方须在每月7日前（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提供以乙方名义为本项目开具的正式发票给甲方，以便甲方及时办理支付手续。甲方于每月15日前（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办理支付手续，向乙方支付上月食材供应费用，如乙方提供服务不足一个月时按日计算。
五、供应商特殊资质要求
无
六、入围供应商数量建议
入围2家食材货物供应商企业。
原因：为了保障货物供应的稳定以及货物质量保持良好，同时发挥考核机制作用。
七、入围供应商的使用规则
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公开征集供应商，同时根据入围企业以及综合评分法评审，选定2家供应商作为中标企业。
根据中标入围企业进行业务分配，比例为第一名60%，第二名40%。
八、其他事项
禁止转包、分包。本次采购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未经我方事先书面同意，若供应商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工作分包或转包第三方承担，将导致违约。
